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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兼顾原则
（

六
）

诚实信用
、

协商一致原则
三

、

本次交易特殊原则
（

一
）

遵循党和国家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
，

在确保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地位的前提下
，

完善文化产业经营主
体的法人治理结构

，

推进文化产业的改革发展
。

（

二
）

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具备完整性
、

独立性
，

避免重大资产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之间的
同业竞争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将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减少
，

并规范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

第三节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如下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获悉已经暂停上市的处在
《

重整计划
》

执行期当中的焦作鑫安物色重组方的消息
，

委托中介机构了解有关情况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７

日
，

中介机构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介绍本项目的情况
，

制定本项目方案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召开多次党政联席办公会议及扩大会议
，

听取本项目介绍
，

评估本项目的
风险

，

分析研究本项目的可行性
，

决定参与上市公司焦作鑫安的重组
，

实现借壳上市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下午
，

焦作市人民政府
、

公司管理人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焦作市进行首次接触
，

协商并购重组焦作
鑫安事宜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文件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并购重组焦作鑫安实现借壳上市的请示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了豫国资文
（

２００９

）

１３

号文件
《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购重组
焦作鑫安实现借壳上市的批复

》，

原则同意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并购重组焦作鑫安实现上市的方案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参加公开拍卖
，

竞价拍得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社
会法人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８．９９％

，

买受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当场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
（

２００５

）

豫法执字第
２０－１１

号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裁定公司
原第一大股东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社会法人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过户给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司
、

公司管理人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焦作市签订了
《

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框架协议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与公司管理人在焦作市签订了
《

关于受让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社会法人股
的协议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焦作中院出具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
《

民事裁定书
》，

确认焦作中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

１８

号
《

民事裁定书
》

已经生效
，

焦作鑫安正在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
。

裁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首先执行重整计划让渡其持有的
焦作鑫安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非流通股
。

为了使焦作鑫安获得持续经营能力
，

解决焦作鑫安的发展问题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再受
让焦作鑫安的非流通股

２５

，

８７９

，

０１８

股
。

使得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最终持有焦作鑫安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非流通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８．７０％

，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焦作市签订了
《

中共焦作市委
、

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关于借壳焦作鑫安有关事项的合作备忘录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焦作市签订了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
议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签发了新出审字
［

２００９

］

６４８

号文件
《

关于
＜

同意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上市方案

＞

的批复
》，

原则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豫政文
［

２０１０

］

７３

号文件
《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借壳上市问题的批复

》，

支持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借壳焦作鑫安上市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豫国资文
［

２０１０

］

７４

号文件
《

省政府国资委关于焦作鑫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整体方案的批复

》，

原则同意焦作鑫安定向发行股
份的对象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购买资产的范围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的出版
、

印刷
、

物资贸易等相关业务资产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豫国资文
［

２０１０

］

７５

号文件
《

关于确定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资产认购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每股价格的批复

》，

同意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为
４．８０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河南省国资委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拟进入上市公司的资产评估项目办理了备案手续
，

出具了
《

国有
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

备案编号
：

２０１０

—

４５

），

对本次交易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果予以确认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

公司与交易对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了附加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

公司与交易对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了附加生效条件的
《

盈利预测的补偿协议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

本次交易方案获得公司四届四十九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

第四节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和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获得河南省国资委及行业主管部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
，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和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

已履行的主要审批程序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文件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并购重组焦作鑫安实现借壳上市的请示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了豫国资文
（

２００９

）

１３

号文件
《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购重组
焦作鑫安实现借壳上市的批复

》，

原则同意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并购重组焦作鑫安实现上市的方案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新闻出版局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０９

］

４８

号文件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对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请示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
，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出具并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递交了豫新出
［

２００９

］

１０５

号文件
《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关
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请示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０９

］

８９

号文件
《

关于确认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联席办公会议法律地位的请示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０９

］

９８

号文件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资产剥离方案的请示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６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豫国资任
［

２００９

］

２１

号文件
《

关于确认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联席办公会议法律地
位的批复

》，

同意在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董事会正式成立之前
，

由联席办公会议行使董事会职权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豫国资文
［

２００９

］

７７

号文件
《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剥离方
案的批复

》，

同意按照相关规定所进行的资产剥离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０９

］

７６

号文件
《

关于报送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购重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

＞

的请示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了豫国资规划
［

２００９

］

３４

号文件
《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购
重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预审核意见

》，

原则同意本次并购重组方案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出具新出审字
［

２００９

］

６４８

号文件
《

关于同意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借壳上市方案

＞

的批复
》，

原则同意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壳上市方案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１０

］

２

号文件
《

关于
“

事转企
”

变更土地证
、

房产
证名称的请示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郑州市人民政府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１０

］

３

号文件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办理

“

事转企
”

土地证
、

房产证的请示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豫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０

］

１２

号文件
《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办理土地证及房产证变
更的批复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１０

］

４３

号文件
《

关于拟注入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中保留事业身份人员的养老金补差预计负债的请示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郑州市人民政府出具郑政文
［

２０１０

］

８７

号文件
《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公司房产土地更名有关问题的通知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１０

］

２７

号文件
《

关于河南省新华书店系统资产业
务注入上市公司有关问题的请示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豫政文
［

２０１０

］

７３

号文件
《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借壳上市问题的批复

》，

支持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借壳焦作鑫安上市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１０

］

３０

号文件
《

关于第二批土地作价出资相关问
题的请示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豫国资企改
［

２０１０

］

６

号文件
《

关于河南省新华书店系统资产及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有
关问题的批复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豫国资企改
［

２０１０

］

７

号文件
《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批土地
作价出资相关问题的批复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１０

］

３９

号文件
《

关于河南省新华书店系统上市的
特别承诺及其补偿措施的请示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豫国资文
［

２０１０

］

６５

号文件
《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新华书店系统上市的特别承诺
及其补偿措施的批复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１０

］

号文件
《

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整体方案的请示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１０

］

号文件
《

关于确定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的请示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向河南省国资委递交了中出集
［

２０１０

］

号文件
《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拟进入上
市公司资产的盈利预测结果和盈利预测不足的补偿措施的请示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豫国资文
［

２０１０

］

７４

号文件
《

省政府国资委关于焦作鑫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整体方案的批复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豫国资文
［

２０１０

］

７５

号文件
《

关于确定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资产认购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每股价格的批复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豫国资文
［

２０１０

］

９３

号文件
《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的盈利预
测结果和盈利预测不足补偿措施的批复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豫国资企改
［

２０１０

］

１６

号文件
《

关于拟注入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中保留
事业身份人员养老金补差费用的批复

》。

第五节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
、

本次交易对方
公司名称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
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刘少宇
电话

：

０３７１－８７５２８９０７

传真
：

０３７１－８７５２８６０８

、

８７５２８５２３

联系人
：

刘磊
（

１３８０３７１８８８５

）、

王刘纯
（

１３７８３５３５８９９

）

二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

一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及金额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其拥有的出版

、

印刷
、

物资贸易等业务相关资产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认购股份的资产包括
：

大象社
１００％

股权
、

科技社
１００％

股权
、

海燕社
１００％

股权
、

古籍社
１００％

股权
、

美
术社

１００％

股权
、

文心社
１００％

股权
、

文艺社
１００％

股权
、

农民社
１００％

股权
、

音像社
１００％

股权
、

新华印刷
１００％

股权
、

新华物资
１００％

股权
、

汇林纸业
７６％

股权
、

汇林印务
８８．２４％

股权
、

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相关资产
。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３６９

号
），

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的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

，

３６９

，

２５９

，

２４８．５６

元
。

（

二
）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及定价
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

。

由于本公司是经过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
，

按照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发布的
《

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

》，“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
，

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

其发行股份价格由相
关各方协商确定后

，

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

经相关各方协商确定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

发行价格为每股
４．８０

元
。

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此发行价格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认购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
。

（

三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股改和本次交易完成前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持有公司非流通股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
，

持股比例为
２８．７０％

；

另外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经焦作中院裁定
，

公司管理人账户中的非流通股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受让
，

因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

该股份尚未办理过户手续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１０．１．３

条规定
：“

持有
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

四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全部资产
、

负债已经按照公司
《

重整计划
》

的规定处置完毕
，

公司的资产总额为零
、

负债总
额为零

、

资产净额为零
。

公司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净额的账面值为
１２６

，

８６７．１９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净额的比
例达到

５０％

以上
，

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公司本次购买资产总额的账面值为
２２７

，

６８４．１９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
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７０％

以上
，

根据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且应当提交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

（

五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盈利状况
根据中勤万信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度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２０１０

）

中勤审字第
０３０８８－１６

号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２５

，

９３４

，

９３６．２３

元
、

１３０

，

４７１

，

０１６．６３

元
。

（

六
）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情况
由于上市公司股改尚未完成

，

上市公司准备同时启动股改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

在完成股改的基础上
，

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

。

公司进行股改的具体方案请查阅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等有关公开披露信息
。

股改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７

股
。

股改和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总股本达到
４３９

，

７１７

，

８８０

股
，

本次交易进入公司的净资产为
１

，

２６８

，

６７１

，

８７７．４２

元
，

本次
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为
２．８９

元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０

年的每股收益为
０．２９

元
，

２０１１

年的每股收益
０．３０

元
。

股改和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将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３

，

２１１

，

９０６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４３９

，

７１７

，

８８０

股的
７５．７８％

。

三
、

本次交易完成后股权控制关系图

第二章 上市公司情况介绍

第一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法定中文名称：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

Ｊｉａｏｚｕｏ ｘｉｎ

’

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缩写：

ＪＺＸＡ

二、法定代表人：秦海员

三、董事会秘书：毋晓冬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神州路西段

１６９８

号焦作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

１

号公寓

联系电话：（

０３９１

）

３６８０６６７ １３７８２７９６５２３

传 真：（

０３９１

）

３５６０９９５

电子信箱：

ｑｈｙ＠ｊｚｘａ．ｃｏｍ

四、公司注册地址：河南省焦作市民主路北路

１５

号

公司办公地址：河南省焦作市神州路西段

１６９８

号焦作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

１

号公寓

邮政编码：

４５４００３

电子信箱：

ｊｚｘａ＠ｊｚｘａ．ｃｏｍ

五、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登载年度报告的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年度报告备置地点：公司证券部

六、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 ＳＴ

鑫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七、其他有关资料：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最近变更注册登记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

注册地点：河南省焦作市民主路北路

１５

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豫工商企

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３４７

税务登记号：

４１０８００１７００００４１７

第二节公司设立和股权变动情况
一

、

公司设立和股份发行情况
１９８９

年
，

焦作市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由焦作市化工三厂发起设立
。

经焦作市人民政府焦政文
［

１９８９

］

１３

号文件批准
，

按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焦作市化工三厂持有的国家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余额
２

，

８３８．６８

万元折成国家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

共折
２８．３８６８

万股
。

经中国人民银行焦作分行焦银发字
（

８８

）

第
２１６

号文件
，

公司于
１９８９

年和
１９９０

年两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
票

，

共计发行
１４．７７５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

截至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名称 股份总额（万股） 每股面值（元） 股份比例（

％

）

国家股

２８．３８６８ １００ ６５．７７

个人股

１４．７７５０ １００ ３４．２３

合计

４３．１６１８ １００．００

二
、

股份变动情况
（

一
）

公司重新规范及
Ａ

股上市
１９９３

年公司依照
《

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
》

进行了规范
，

经原国家体改委体改生
［

１９９３

］

２５８

号文件批准公司继续进行规
范化的股份制企业试点

，

将原面值
１００

元的公司股票拆细为面值
１

元
，

并以土地使用权和股息红利调整国家股至
３

，

６９９

万
股

。

１９９６

年公司依照
《

公司法
》

重新规范
，

并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注册登记
，

领取了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经焦作市政府焦政文字
（

１９９５

）

１３１

号文件批准
，

焦作碱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
，

将包括焦作市
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在内的国有资产授权由焦作碱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

公司原国家股的性质改为国有法人
股

。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公司公开发行的
１

，

４７７．５０

万股公众股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上市时
，

公司股票简称为
“

焦作碱业
”。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股票种类 持股比例（

％

）

焦作碱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６９９．００

国有法人股

７１．４６

社会公众股东

１

，

４７７．５０

社会公众股

２８．５４

合计

５

，

１７６．５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送股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公司实施了
１０

送
３

股的分红方案
，

股本结构变为
：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股票种类 持股比例（

％

）

焦作碱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８０８．７０

国有法人股

７１．４６

社会公众股东

１

，

９２０．７５

社会公众股

２８．５４

合计

６

，

７２９．４５ １００．００

（

三
）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配股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６

日
，

公司通过了
１０

配
２．３

股
、

配股价格为
６．８０

元的配股方案
。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配股方案实施完毕后
，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股票种类 持股比例（

％

）

焦作碱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９３８．７０

国有法人股

６７．６３

社会公众股东

２

，

３６４．００

社会公众股

３２．３７

合计

７

，

３０２．７０ １００．００

（

四
）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配股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公司通过了
１０

配
３

股
、

配股价格为
１０．００

元的配股方案
。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

日
，

配股方案实施完毕后
，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股票种类 持股比例（

％

）

焦作碱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１２．７８

国有法人股

６１．９９

社会公众股东

３

，

０７３．２０

社会公众股

３８．０１

合计

８

，

０８５．９８ １００．００

（

五
）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送转股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公司实施了
１０

送
２

转增
４

股的分红方案
，

股本结构变为
：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股票种类 持股比例（

％

）

焦作碱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０２０．４５

国有法人股

６１．９９

社会公众股东

４

，

９１７．１２

社会公众股

３８．０１

合计

１２

，

９３７．５７ １００．００

（

六
）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控股股东和公司更名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

公司控股股东焦作碱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焦作鑫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更名为焦作鑫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

（

七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国有法人股转让
焦作鑫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

、

中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焦作鑫安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国有法人股分别转让给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
、

中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

，

２２５

，

１９３

股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财政部财企
［

２００３

］

１１２

号文件批准同意股权转让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
，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股票种类 持股比例（

％

）

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７５０．６０

一般法人股

２８．９９

中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６２２．５２

一般法人股

２８．００

焦作鑫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６４７．３３

国有法人股

５．００

社会公众股东

４

，

９１７．１２

社会公众股

３８．０１

合计

１２

，

９３７．５７ １００．００

（

八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国有法人股拍卖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

焦作鑫安集团有限公司因与光大银行郑州纬二路支行之间的债务纠纷
，

其持有公司的国有法人股
６

，

４７３

，

２８３

股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给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拍卖股权完成过户手续
，

公司股本
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股票种类 持股比例（

％

）

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７５０．６０

一般法人股

２８．９９

中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６２２．５２

一般法人股

２８．００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

６４７．３３

一般法人股

５．００

社会公众股东

４

，

９１７．１２

社会公众股

３８．０１

合计

１２

，

９３７．５７ １００．００

（

九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一般法人股转让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中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将其持有的公司
３６

，

２２５

，

１９３

股转让给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８

日
，

股权过户手续完成
，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股票种类 持股比例（

％

）

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７５０．６０

一般法人股

２８．９９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３

，

６２２．５２

一般法人股

２８．００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

６４７．３３

一般法人股

５．００

社会公众股东

４

，

９１７．１２

社会公众股

３８．０１

合计

１２

，

９３７．５７ １００．００

（

十
）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主要法人股股东的持股权益变更情况
１

、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权益变更情况
受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

河南清风拍卖行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郑州市机场路
６８

号安钢大酒店
２

楼多功
能厅举办拍卖会

，

对公司原控股股东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的社会法人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进行公开拍卖
，

此次所
拍卖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８．９９％

，

经公开竞价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每股最高应价
０．４５

元
，

合计总成交价为
１６

，

８７７

，

７０５．４０

元拍卖成交
，

买受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当场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
（

２００５

）

豫法执字第
２０－１１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
：

解除广东发展银行郑州郑
汴路支行对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的

３７５０６０１２

股社会法人股的质押
；

将被执行人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公司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
（

折价
１６

，

８７７

，

７０５．４０

元
）

过户给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根据司法裁定
，

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公
司的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社会法人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登记至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名下
，

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首次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焦作中院出具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
《

民事裁定书
》，

根据
《

重整计划
》，

裁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让
渡其持有的焦作鑫安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非流通股
，

同时为了使焦作鑫安获得持续经营能力
，

解决焦作鑫安的生存发展问题
，

中
原出版传媒集团有偿受让焦作鑫安的非流通股

２５

，

８７９

，

０１８

股
。

本次让渡及受让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中登记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

。

本次股权过户后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
，

全部为非流通股
，

持股比
例为

２８．７０％

，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焦作中院出具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受让焦作鑫安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非流通股
。

由于本次受让股份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要约收购豁免
，

尚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

仍放在公司管理人
名下的临时证券账户之中

。

如上述裁定股权过户后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将持有公司股份总额为
４７

，

９４９

，

５６３

股
，

全部为非流
通股

，

持股比例为
３７．０６％

。

２

、

公司原第二大股东持股权益变更及其纠正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原第二大股东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河南城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

，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３６

，

２２５

，

１９３

股的股份转让给了河南城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河南城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成为公司原第二大股东
。

因公司股改没有完成及涉及交易的股权被冻结
，

一直未办理
股权过户手续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公司收到了第三大股东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和河南城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的

《

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书
》。

双方同意解除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签订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将
收到的股份转让款全部返还给河南城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焦作中院出具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
《

民事裁定书
》，

根据
《

重整计划
》，

裁定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的焦作鑫安

２４

，

２７０

，

８７９

股非流通股
，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

。

让渡后
，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仍持有焦作鑫安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股非流通股
，

并继续被司法冻结
。

３

、

公司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权益变更情况
受公司管理人委托

，

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河南省焦作市东方宾馆五楼会议室举行拍
卖会

，

对公司管理人临时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
１０％

共计
１２

，

９３３

，

３４２

股
（

其中流通股
６

，

３０５

，

３９９

股
，

非流通股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股
）

的股权
，

进行公开拍卖
。

经公开拍卖
，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２６９０

万元竞得以上股权
。

本次股权拍卖业经焦作中院出
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予以过户
，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办理完毕全部股权过户手续
。

股权过户
后

，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

４

、

公司第三大股东的持股权益变更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向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借款
２３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双方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书

，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将持有的焦作鑫安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股非流通股
（

占焦作鑫安总股本的
９．２４％

），

以
２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
。

同日
，

双方签署补充协议
，

同意用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的借款冲抵河南富
国实业有限公司应付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

。

协议签订后
，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没有履行合同约定义务
，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

法院经公开审理认定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和付款均合法有效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做出
（

２０１０

）

金民二初字第
７８８

号
《

民
事判决书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因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没有履行判决义务
，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法院予以强制执行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１０

）

金执字第
１３６９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将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持有的焦作鑫安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股非流通股
（

占焦作鑫安总股本的
９．２％

）

过户给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

编号
：

１００４１２０００８

），

本次权益变动手续已经完成
，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焦作鑫安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股非流通股
（

占焦作鑫安总股本的
９．２４％

），

成为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执行法院裁定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前
，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未持有公司的股份
。

（

十一
）

２００９

年公司执行重整计划进行的股东权益调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焦作中院批准了公司的
《

重整计划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执行
《

重整计划
》

对股东权益进行了调整
。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收到焦作中院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和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
第

２－２５

号
《

民事裁定书
》，

焦作中院对
《

重整计划
》

中涉及公司权益调整的事项依法做出裁定
。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收到焦作中院转送的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出
具的证券过户确认文件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重整计划
》

中所有选择股权受偿的债权人应得股权的受让过户手续全部
办理完毕

。 《

重整计划
》

执行过程中
，

公司增加了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

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

焦作市昌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

焦作市兆源矿产有限公司
、

史美勤
、

焦作市一方燃化
有限责任公司

、

焦作市世兴塑胶有限公司
、

张复昌
、

孟祥龙
、

焦作市鸣盛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

王宗彦
、

张国祥
、

王美玲
、

焦作市
洁达洗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

焦作市江源机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

新乡市起重机厂有限公司
、

重庆江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

焦作市翔云机械有限公司共计
１９

家债权人股东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司法拍卖获得和为公司执行
《

重整计划
》

而提供现金支持所应受让的股权共计
４７

，

９４９

，

５６３

股
，

其中
：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已过户至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名下
；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经焦作中院裁定给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但因涉及要约
豁免程序

，

尚未过户至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名下
，

目前暂存于管理人开立的证券账户
。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依法拍卖获得的股权经焦作中院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
《

民事裁定书
》

确认
，

由中登公
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出具的股权司法过户确认文件
，

完成了股权过户手续
。

公司执行重整计划进行股东权益调整后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焦作鑫安的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情况

流通股（股） 非流通股（股） 合计（股） 比例（

％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２８．７０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３０５

，

３９９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１２

，

９３３

，

３４２ １０．００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９．２４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８．３６

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７

，

５００ ４

，

９４０

，

４００ ５

，

３８７

，

９００ ４．１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３４８

，

６９１ ３

，

８４９

，

５５８ ４

，

１９８

，

２４９ ３．２５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２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２ ２．５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８３

，

７０８ ９２４

，

１３６ １

，

００７

，

８４４ ０．７８

焦作市昌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２５

，

１３６ ２７７

，

５１０ ３０２

，

６４６ ０．２３

焦作市兆源矿产有限公司

４４

，

９８４ １２４

，

１５５ １６９

，

１３９ ０．１３

史美勤

２４

，

８００ ６８

，

４４８ ９３

，

２４８ ０．０７

焦作市一方燃化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

，

８５３ ６５

，

８３６ ８９

，

６８９ ０．０７

焦作市世兴塑胶有限公司

１８

，

３３７ ５０

，

６１０ ６８

，

９４７ ０．０５

张复昌

１２

，

６００ ３４

，

７７７ ４７

，

３７７ ０．０４

孟祥龙

９

，

１３８ ２５

，

２２２ ３４

，

３６０ ０．０３

焦作市鸣盛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６

，

８３２ １８

，

８５８ ２５

，

６９０ ０．０２

王宗彦

５

，

５８４ １５

，

４１３ ２０

，

９９７ ０．０２

张国祥

５

，

４０４ １４

，

９１６ ２０

，

３２０ ０．０２

王美玲

３

，

２９４ ９

，

０９２ １２

，

３８６ ０．０１

焦作市洁达洗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４１２ ６

，

６５８ ９

，

０７０ ０．０１

焦作市江源机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６３５ ４

，

５１５ ６

，

１５０ ０．００

新乡市起重机厂有限公司

１

，

１５３ ３

，

１８２ ４

，

３３５ ０．００

重庆江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８ １

，

４３２ １

，

９５０ ０．００

焦作市翔云机械有限公司

４７４ １

，

３０８ １

，

７８２ ０．００

其他社会公众流通股股东（

８

，

２３４

户）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８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８ ３２．３１

总 计

４９

，

１７１

，

２００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焦作鑫安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股非流通股
（

占焦作鑫安总股本的
９．２４％

）

的权益变动手续已经完成
，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第三大股
东

。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不再持有焦作鑫安股份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焦作鑫安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情况

流通股（股） 非流通股（股） 合计（股） 比例（

％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２８．７０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３０５

，

３９９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１２

，

９３３

，

３４２ １０．００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９．２４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８．３６

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７

，

５００ ４

，

９４０

，

４００ ５

，

３８７

，

９００ ４．１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３４８

，

６９１ ３

，

８４９

，

５５８ ４

，

１９８

，

２４９ ３．２５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２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２ ２．５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８３

，

７０８ ９２４

，

１３６ １

，

００７

，

８４４ ０．７８

焦作市昌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２５

，

１３６ ２７７

，

５１０ ３０２

，

６４６ ０．２３

焦作市兆源矿产有限公司

４４

，

９８４ １２４

，

１５５ １６９

，

１３９ ０．１３

史美勤

２４

，

８００ ６８

，

４４８ ９３

，

２４８ ０．０７

焦作市一方燃化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

，

８５３ ６５

，

８３６ ８９

，

６８９ ０．０７

焦作市世兴塑胶有限公司

１８

，

３３７ ５０

，

６１０ ６８

，

９４７ ０．０５

张复昌

１２

，

６００ ３４

，

７７７ ４７

，

３７７ ０．０４

孟祥龙

９

，

１３８ ２５

，

２２２ ３４

，

３６０ ０．０３

焦作市鸣盛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６

，

８３２ １８

，

８５８ ２５

，

６９０ ０．０２

王宗彦

５

，

５８４ １５

，

４１３ ２０

，

９９７ ０．０２

张国祥

５

，

４０４ １４

，

９１６ ２０

，

３２０ ０．０２

王美玲

３

，

２９４ ９

，

０９２ １２

，

３８６ ０．０１

焦作市洁达洗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４１２ ６

，

６５８ ９

，

０７０ ０．０１

焦作市江源机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６３５ ４

，

５１５ ６

，

１５０ ０．００

新乡市起重机厂有限公司

１

，

１５３ ３

，

１８２ ４

，

３３５ ０．００

重庆江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８ １

，

４３２ １

，

９５０ ０．００

焦作市翔云机械有限公司

４７４ １

，

３０８ １

，

７８２ ０．００

其他社会公众流通股股东（

８

，

２３４

户）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８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８ ３２．３１

总 计

４９

，

１７１

，

２００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 １００．００

第三节公司的股本结构及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一

、

公司的股本结构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

单位
：

股
数量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６１．９９％

１

、发起人股份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６１．９９％

其中：国家持有股份

６４

，

２９３

，

０３２ ４９．６９％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５

，

７４３

，

５８８ １２．１７％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其他

１６７

，

８６８ ０．１３％

２

、募集法人股份

３

、内部职工股

４

、优先股或其他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４９

，

１７１

，

２００ ３８．０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

，

１７１

，

２００ ３８．０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 １００．００％

二
、

公司的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股东总数为
８

，

２５８

户
。

２

、

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８

，

２５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非流

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８．７０％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００％ １２

，

９３３

，

３４２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２４％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国有法人

８．３６％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１６％ ５

，

３８７

，

９００ ４

，

９４０

，

４０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国有法人

３．２５％ ４

，

１９８

，

２４９ ３

，

８４９

，

５５８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５０％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２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２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２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２％ １

，

１９０

，

０４２

武汉塬生光电通信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２％ １

，

１９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国有法人

０．７８％ １

，

００７

，

８４４ ９２４

，

１３６

３

、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３０５

，

３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

１

，

１９０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塬生光电通信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１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丹

９６９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庾燕航

９３７

，

１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张志良

６８９

，

９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周仁瑀

６１９

，

０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赖顺兴

５４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复昌

４５３

，

７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那

４４７

，

７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第四节公司的
《

重整计划
》

及其执行完成情况
一

、

公司的破产重整及
《

重整计划
》

执行完成概述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公司收到了焦作中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１

号
《

民事裁定书
》，

同意受理昊华宇航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提出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

焦作中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

号
《

指定管理人决定书
》，

指定焦作鑫
安破产清算组为焦作鑫安的管理人

。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

公司收到了焦作中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３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焦作鑫安进入破产重
整程序

；

自即日起至重整程序终止
，

为焦作鑫安的重整期间
。

（

３

）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焦作中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１１

日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

对焦作鑫安管理人提出的
《

重整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表决
，

各类债权的债权人和出资人均通过了
《

重整计划
（

草案
）》，《

重整计划
》

获得通过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公司收到焦作中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８

号
《

民事裁定书
》，

批准焦作鑫安的
《

重整计划
》，

终止焦作鑫安的
重整程序

。

（

４

）

焦作鑫安管理人依据
《

破产法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向焦作中院提交了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
情况监督报告

》，

标志着焦作鑫安
《

重整计划
》

已经执行完成和焦作鑫安管理人对焦作鑫安
《

重整计划
》

执行期的监督工作已
经结束

。

（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焦作中院出具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９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焦作鑫安
《

重整计划
》

已经执行完
毕

，

自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监督报告之日起
，

其监督职责终止
；

按照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重整计
划

》

减免的债务
，

自
《

重整计划
》

执行完毕时起
，

焦作鑫安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

二
、《

重整计划
》

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焦作中院出具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８

号
《

民事裁定书
》

批准的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

》

的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焦作鑫安的债务情况
焦作鑫安管理人根据

《

破产法
》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对申报的债权进行了审查
，

确认了债权
。

经审核
，

焦作鑫安的债权情况如下
：

对焦作鑫安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金额为
６５

，

０２８

，

１８３．０８

元
；

有表决权的职工
债权

４０

，

０２５

，

７５２．４８

元
；

需要全额清偿的不参加表决的社会保险费用
２６

，

４６０

，

９２７．００

元
；

税款债权
１４

，

７１７

，

２９６．５４

元
；

普通债
权

（

含小额普通债权
）

４２３

，

８１２

，

２６４．８７

元
。

以上确认的对焦作鑫安的债权合计
５７０

，

０４４

，

４２３．４７

元
。

（

二
）

焦作鑫安的资产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焦作鑫安管理人聘请的评估机构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评估分
析报告书

》（

亚评报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３２

号
）

的评估结果
，

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为基准日
，

在假设清算的条件下
，

焦作鑫安的资产评
估值为

１７

，

２５８．４７

万元
。

按照法定清偿顺序
，

扣除破产费用
、

共益债务
、

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

职工债权
、

税款债权
后

，

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
。

详情请参见该评估报告
。

由于焦作鑫安实际已失去持续经营能力
，

且严重资不抵债
，

因此在重整条件下其有效资产在按照法定清偿顺序
，

扣除破
产费用

、

共益债务
、

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

职工债权
、

税款债权后
，

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
。

（

三
）

焦作鑫安的股票价值评估情况
根据焦作鑫安管理人聘请的评估机构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价值分析评
估报告书

》（

亚评报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３１

号
），

焦作鑫安的股票中流通股每股股权价值
２．９２

元
，

非流通股每股股权价值
１．２８

元
。

详
情请参见该评估报告

。

（

四
）

焦作鑫安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由于焦作鑫安可用于偿还普通债权人的有效资产为零

，

为了挽救焦作鑫安
，

实现公司重整
，

应当由股东与债权人共同分
担债务重组的损失

，

因此需要由全体股东无偿让渡一定比例的股权
，

用于清偿公司债务
。

根据
《

破产法
》

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

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
，

应当设出资人组
，

对该事项进行表决
。

出资人权益调整所涉及的出资人范围为截止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焦作鑫安全体股东
（

以下简称
“

全体股东
”）。

其中流
通股股东

８２３４

户
，

持有股份
４９１７．１２

万股
，

占股份总数的
３８．０１％

；

非流通股股东
３

户
，

持有股份
８０２０．４５

万股
，

占股份总数的
６１．９９％

。

根据出资人在焦作鑫安经营中应承担责任的不同
，

并考虑到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价值的不同
，

其权益调整具体方案如下
：

（

１

）

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焦作鑫安股份的
７０％

，

计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
；（

２

）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让渡其
持有焦作鑫安股份的

６７％

，

计
２４

，

２７０

，

８７９

股
；（

３

）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焦作鑫安股份的
５０％

，

计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１

股
；（

４

）

流通股股东让渡其持有焦作鑫安股份的
１５％

，

计
７

，

３７５

，

６７９

股
，

以上公司股东共计让渡股份
６１

，

１３７

，

４０７

股
（

其中
：

非
流通股股

５３

，

７６１

，

７２８

股
，

流通股
７

，

３７５

，

６７９

股
），

按照
《

重整计划
》

的规定
，

焦作鑫安股东让渡的股份
，

按普通债权总额分配
给普通债权人用以清偿债务

。

（

五
）

债权调整方案
１

、

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调整方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对焦作鑫安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

由其享有担保权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
、

变卖后
进行清偿

。

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
、

变卖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焦作鑫安所有
，

不足部分所对应的债权转为普通债权由
债务人按照本重整计划中对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和方式进行清偿

。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
利

，

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
。

２

、

职工债权调整方案
职工债权

（

包含不参加表决的社会保险费用
）

不做调整
，

按经确认的该类债权数额全额清偿
，

即偿债率为
１００％

。

３

、

税款债权调整方案
税款债权不作调整

，

按经确认的该类债权数额全额清偿
，

即偿债率为
１００％

。

４

、

普通债权调整方案
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１７．０５％

。

对焦作鑫安的剩余债权依据
《

破产法
》

的规定
，

予以减免
，

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

债
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

，

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
。

５

、

小额普通债权调整方案
小额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２５．８１％

。

对焦作鑫安的剩余债权依据
《

破产法
》

的规定
，

予以减免
，

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
任

。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
，

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
。

（

六
）

债权受偿方案
根据本重整计划

，

在重整计划经焦作中院批准后
，

焦作鑫安对各类债权具体的清偿期限和方式清偿如下
：

１

、

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

、

变卖后进行清偿
。

２

、

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

不参加表决的社会保险费用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的十二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

３

、

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

４

、

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人每

１００

元债权受偿
１１．０４

股非流通股
，

１

股流通股
。

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四个月内清偿完毕
。

管理人可以协助普通债权人对其获得的股权进行处置
。

５

、

小额普通债权
小额普通债权人每

１００

元债权受偿
１１．０４

股非流通股
，

４

股流通股
。

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四个月内清偿完毕
。

管理人将按照评估机构对股价的评估结果为小额普通债权人提供现金选择权
，

由管理人变现所对应的股票进行偿还
。

对选择现金清偿的小额普通债权人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

（

七
）

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本重整计划的规定

，

除职工债权和税款债权外的其他债权原则上采用用股权还债
。

职工债权
、

税款债权等采用现金
方式清偿的债权

，

由焦作鑫安的资产变现筹措资金予以清偿
，

不足部分由管理人协调各相关部门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

（

八
）

焦作鑫安的经营方案
由于焦作鑫安现有业务已经全面停产

，

难以维系公司持续经营
，

为彻底解决焦作鑫安的发展问题
，

必须在焦作鑫安实施
重整计划的基础上

，

引入有实力的重组方
，

注入优良资产和新业务
，

使焦作鑫安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

实现良性发展
。

为此
，

焦
作鑫安管理人已经与较有实力重组方初步达成重组意向

，

焦作鑫安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达成的重组意向
，

重组方将在焦作鑫安重整计划被批准后
，

对焦作鑫安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

向焦作鑫安注入的
（

权
益类

）

资产规模不少于
３

亿元人民币
，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当年公司实现净利润在
４０００

万元以上
。

根据达成的重组意向
，

重组方拟注入的资产应当符合证券监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三
、

公司为执行
《

重整计划
》

清偿债务而的筹措股份及现金情况
（

１

）

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权益变更情况
受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

河南清风拍卖行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对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河南
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的社会法人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进行公开拍卖
，

此次所拍卖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８．９９％

，

经公开
竞价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每股最高应价
０．４５

元
，

合计总成交价为
１６

，

８７７

，

７０５．４０

元竞买成交
。

根据司法裁定
，

河南花园集
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的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社会法人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至中原出版传媒
集团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承担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在
《

重整计划
》

中关于股东权益调整的义务
，

让渡本次拍得的股份
的

７０％

，

计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
，

用于偿还公司小额普通债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的债权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焦作中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
《

民事裁定书
》，

按照
《

重整计划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先让渡其持有的公司的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非流通股
，

同时为了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确立其第一大股东及重组方的地位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再受让公司其他股东让渡的非流通股
２５

，

８７９

，

０１８

股
，

上述持股权益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
分公司变更登记后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实际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份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
，

持股比例为
２８．７０％

，

成为公司的第一
大股东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焦作中院出具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再受让公司的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非流通股
，

截止目前尚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

暂存于管理人开立的临时证券账户
。

待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要约收购
义务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豁免后才能过户

。

如上述裁定股权过户后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将持有公司股份总额为
４７

，

９４９

，

５６３．００

股
，

股权比例为
３７．０６％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受让公司管理人暂时持有的部分股东让渡出来偿债的股份
，

向公司管理人提供了
４６

，

９７３

，

１３１．５２

元的现金
，

用于
《

重整计划
》

中部分普通债权和小额普通债权的清偿
。

焦作中院根据公司管理人的申请
，

裁定由中原出
版传媒集团受让原股东让渡的非流通股

３６

，

６９７

，

７５９

股
。

（

２

）

公司管理人公开拍卖所持有的股份筹集偿债资金
为了筹集偿债资金

，

受公司管理人委托
，

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河南省焦作市东方宾馆
五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

对公司管理人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
１０％

共计
１２

，

９３３

，

３４２

股
（

其中流通股
６

，

３０５

，

３９９

股
，

非流通股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股
）

的股权
，

进行公开拍卖
。

经公开竞拍
，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２６９０

万元竞得以上股权
。

本次股权拍卖业
经焦作中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
，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全部股权过户手续

。

股权过户后
，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

（

３

）

公司的资产处置及变现情况
根据

《

重整计划
》，

公司管理人在
《

重整计划
》

执行期间分次拍卖了公司的全部资产
，

拍卖总金额共计
１７５

，

７６３

，

８５８．００

元
，

扣除拍卖佣金
７２７

，

７００．５０

元
，

实际应收拍卖款
１７５

，

０３６

，

１５７．５０

元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款项已全部收回
。

其中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受公司管理人委托
，

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在河南省焦作市东方宾馆五楼会议室举
行拍卖会

，

最后一次拍卖公司的全部剩余资产
。

此次拍卖资产包括公司现有的应收款项
、

机器设备
、

厂房
、

土地
、

在建工程及
对外投资等资产

。

经公开拍卖
，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１４８５０

万元获得以上资产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本公司作为移交单位
，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接收单位
，

本公司管理人作为监交单位
，

三
方共同签署了

《

非流动资产移交清单
》

和
《

流动资产及长期投资移交清单
》。

至此
，

本公司的全部资产已处置完毕
。

四
、

公司
《

重整计划
》

的执行完成情况
（

１

）

股东股权让渡和普通债权
（

含
“

小额普通债权
”）

清偿情况
Ａ

、

根据焦作中院的
《

民事裁定书
》

和
《

重整计划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让渡其持有的公司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非流通股
，

河南永
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的公司

２４

，

２７０

，

８７９

股非流通股
，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的公司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１

股
非流通股

，

所有公司流通股股东实际让渡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股
，

以上公司股东共计让渡股份
６１

，

１３３

，

１８０

股
（

其中
：

非流通股股
５３

，

７６１

，

７２８

股
，

流通股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股
），

上述股权让渡变更登记手续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全部办理完
毕

。

Ｂ

、

按照焦作中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
：

选择以股抵债方式清偿债务的债权人
８

家
（

第一
批

），

共计受偿股份
５９７

，

２２２

股
（

其中
：

流通股
１０３

，

４７９

股
，

非流通股
４９３

，

７４３

股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受让公司非流通股
２５

，

８７９

，

０１８

股
；

其余股份暂由公司管理人持有
，

公司管理人共计受让公司非流通股
２７

，

３８８

，

９６７

股
，

流通股
７

，

２７２

，

２００

股
。

公司所有股东应让渡的股权及第一批债权人被确认应受让的股权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股权过户手续

。

Ｃ

、

根据焦作中院出具
（

２００８

）

的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
《

民事裁定书
》

的裁定
，

选择以股抵债方式清偿债务的债权人
１１

家
（

第二批
），

共计受偿股份
１０

，

９０４

，

８５７

股
（

其中
：

流通股
９６２

，

５７４

股
，

非流通股
９

，

９４２

，

２８３

股
）；

通过拍卖
，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获得股份

１２

，

９３３

，

３４２

股
（

其中
：

流通股
６

，

３０５

，

３９９

股
，

非流通股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股
）；

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有偿转让非流
通股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
。

第二批债权人被确认应受让的股权和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通过拍卖获得的股权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中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权过户手续

。

如上述
，

选择以股抵债方式清偿债务的
１９

家债权人对应债权
９４

，

５２９

，

３０３．６８

元
，

按
《

重整计划
》

中确定的偿债比例
，

共向
债权人支付股份

１１

，

５０２

，

０７９

股
（

其中流通股
１

，

０６６

，

０５３

股
，

非流通股
１０

，

４３６

，

０２６

股
），

股权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

Ｄ

、

根据重整计划
，

选择现金清偿债务的
５０

家债权人
（

包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的普通债权
）

对应的债权金额为
４１７

，

７１６

，

５５５．２２

元
，

按重整计划中确定的偿债比例
，

公司向其支付现金共计
７１

，

８６６

，

３４３．８４

元
。

各债权人均出具了
《

重整计划
执行确认书

》。

清偿债务的现金是通过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让渡部分股份筹集和公司管理人所持部分股份公开拍卖筹集所得
。

综上所述
，《

重整计划
》

认定的
６９

家债权人对应的债权共计
５１２

，

２４５

，

８５８．９０

元
，

公司已全部清偿完毕
。

其中普通债权的
清偿比例为

１７．０５％

，

小额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２５．８１％

，

与
《

重整计划
》

一致
。

（

２

）

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清偿情况
根据

《

重整计划
》，

公司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的债权金额为
６５

，

０２８

，

１８３．０８

元
，

向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
权人支付偿债资金共计

３５

，

８７８

，

８２４．２０

元
，

其中
２９

，

８８６

，

８００．００

元以特定财产的拍卖所得进行了清偿
，

特定财产拍卖所得不
足以清偿的剩余优先债权

３５

，

１４１

，

３８３．０８

元转为普通债权
，

依据
《

重整计划
》

确定的比例以股权变现资金予以清偿
，

支付的偿
债资金为

５

，

９９２

，

０２４．２０

元
。

公司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优先债权清偿完毕
。

（

３

）

职工债权清偿情况
根据

《

重整计划
》，

公司应偿付职工工资
、

医疗
、

伤残补助和社会保险等职工债权共计
６６

，

４８６

，

６７９．４８

元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职工债权已全部清偿完毕
。

（

４

）

税款债权清偿情况
根据

《

重整计划
》，

公司应向税务机关支付税款债权
１４

，

７１７

，

２９６．５４

元
，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将税款清偿完毕
。

综上所述
，

公司已按照
《

重整计划
》

完成了全部债权清偿
。

五
、

公司
《

重整计划
》

执行完毕
、

债务危机成功化解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公司管理人向焦作中院递交了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
》，

焦作市
中院对焦作鑫安管理人提交的监督报告及其他材料进行了审查

，

确认焦作鑫安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焦
作中院出具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９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如下
：“

自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交监督报
告之日起

，

其监督职责终止
；

按照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
，

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
，

债务人不再
承担清偿责任

。 ”

公司通过破产重整
，

彻底化解了债务危机
。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对公司
《

重整计划
》

执行完成情况出具了亚会专审字
（

２００９

）

７１

号专项
《

审计报
告

》。

六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了盈利
，

恢复上市申请被深交所受理
通过执行

《

重整计划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了债务重组收益
，

全年实现了盈利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公司披露了
２００８

年年
度报告

。

根据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会审字
（

２００９

）

７５

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

审计报告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实现净利润

７

，

９７２．６１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公司向深交所递交了恢复上市申请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
，

深交所受理了公司股
票恢复上市申请

。

通过执行
《

重整计划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获得资产处置收益
，

全年实现了盈利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公司披露了
２００９

年年度
报告

。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由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会审字
（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

审计报
告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

，

７６５．４４

万元
。

第五节公司的资产重组事项及原有职工安置情况
一

、

公司资产重组重大事项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多次召开联席办公会议
，

研究并决定参与上市公司焦作鑫安的重组
，

实
现借壳上市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购重
组焦作鑫安实现借壳上市的批复

》（

豫国资
［

２００９

］

１３

号文
），

原则同意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并购重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实现上市的方案

，

要求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应以此次并购重组为契机
，

加快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

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

推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司和公司管理人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
《

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
协议

》。

三方约定
：

公司管理人同意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作为公司的重组方按照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焦作鑫安
股权价值分析评估报告书

》〔

亚评报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３１

号
〕

评估的法人股和流通股的价格受让按照破产重整计划以股抵债的部
分股份

。

对于非关联第三方通过公司管理人取得的部分本公司股份
，

公司和公司管理人将在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控股后的焦
作鑫安进行股改

、

定向增发股份时
，

协调各方给予配合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确保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净值不低于人民币
３

亿
元

，

重大重组实施当年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实现净利润在
４０００

万元以上
；

确保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

业务
完整并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

公司管理人承担本公司的所有资产
、

现有人员
、

债务
，

通过合法程序厘清与公司的关系
，

负责监督
本公司破产重整计划的执行

，

负责解决公司原股东的股权拍卖
、

解除查封冻结
、

股份过户等相关事宜
，

负责解决和承担公司
产生或遗留下来的任何形式的纠纷

、

诉讼
、

赔偿
、

负债及或有负债
。

本公司配合公司管理人对本公司所有资产
、

债务
，

通过合
法程序厘清与公司的关系

，

配合公司管理人解决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公司形成的债务
、

纠纷
、

诉讼
、

赔偿等责任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

双方
约定

：

焦作市人民政府负责协调焦作鑫安管理人解决焦作鑫安原股东的股权拍卖
、

解除查封冻结
、

股份过户等相关事宜
；

负
责通过合法途径处置焦作鑫安的所有资产

，

使焦作鑫安成为一个无资产
、

无负债
、

无人员的净壳公司
，

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重组焦作鑫安提供有利条件

；

负责彻底解决焦作鑫安所有人员的安置补偿等问题
；

自本协议签订后
，

如果因焦作鑫安原有人
员引发的任何问题

（

包括但不限于劳动纠纷
、

上访
、

安置补偿等
），

由焦作市人民政府负责并解决
；

负责承担并解决焦作鑫安
产生或遗留下来的任何形式的纠纷

、

诉讼
、

赔偿
、

负债及或有负债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同意在焦作市人民政府安置补偿焦作
鑫安所有人员时共给予

６０００

万元的补偿
（

如安置补偿费用不足
，

由焦作市人民政府承担
）；

负责焦作鑫安股改
、

重大资产重
组工作

，

尽快申请恢复上市交易
。

根据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并购重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初步方案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拟注入本公司的主要资产为
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

、

其他出版业务
、

印刷业务及物资贸易业务的相关资产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颁布的河南省人民政府
（

豫政
［

２０１０

］

９

号
）

文件
《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积极促进企业战略重组的指导
意见

》

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出具的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文
［

２０１０

］

７３

号文件
《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借壳上市问题的批复

》

中
，

都明确提出
“

支持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借壳焦作鑫安上市
”，“

支持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整
合省内资源

，

尽快实现资产和收入
“

双百亿
”

目标
，

跨入国家重点出版传媒企业集团行列
。 ”

明确提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要进
一步深化改革

，

调整结构
，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

不断提升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

为建设文化强省
、

实现中原崛起做出积极贡
献

。 ”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豫国资文
［

２０１０

］

７４

号文件
《

省政府国资委关于焦作鑫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整体方案的批复

》，

原则同意焦作鑫安定向发行
股份的对象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购买资产的范围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的出版
、

印刷
、

物资贸易等相关业务资产
。

二
、

公司的或有债务及其遗留问题的处理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司
、

公司管理人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的
《

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框架协议

》

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的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协议

》，

焦作市人民政府
“

负责承担并解决焦作鑫安产生或遗留下来的任何形式的纠纷
、

诉讼
、

赔偿
、

负债及或有负债
。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焦作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解决公司的或有债务及遗留问题
，

根据
《

焦作市人民政府市
长办公会议纪要

（

２００９

）

５１

号
》

的精神
，

公司的遗留问题
、

有关及或有债务
，

按焦作鑫安管理人拍卖公司资产时与焦作通良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拍卖条件执行

，

即由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担处理
。

三
、

公司原有职工的安置情况
为维护公司职工的合法权益

，

焦作市政府和公司管理人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焦作市对停产
、

破产企业职工裁员
（

安置
）

的有关政策
，

经征求公司职工代表的意见
，

并与公司重组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会商
，

制订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裁员

（

安置
）

方案
，

该方案业经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

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到法
定退休年龄的职工

，

由公司负责为其缴纳社保金和发放生活费
，

直至办理退休手续
。

其余在职职工全部实行拿经济补偿金
，

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

自谋职业
。

职工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前
，

所欠职工社保金
、

集资款等职工个人债权
，

由公司一次性为职
工缴纳和偿付

。

根据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签订的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
议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已向焦作市人民政府支付
６０００

万元作为焦作鑫安原有职工安置补偿费用
，

焦作市人民政府负责解
决焦作鑫安所有人员的安置补偿费用不足的部分等问题

。

公司原有在职职工共计
２９２８

人
，

根据焦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证明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已与
２９１４

名
员工解除了劳动关系

，

占公司全部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为
９９．５２％

。

公司管理人已对每名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支付了经济补
偿金

。

按照集团公司与焦作市政府达成的协议
，

上市公司目前在岗的
１４

名员工
，

负责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营
，

待本次交易完成
后

，

与上市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

向焦作市政府领取经济补偿金
。

第六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改尚未完成

，

公司准备同时启动股改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

先后实施
。

在完成股改的基础上
，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

。

公司进行股改的详细方案请查阅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等有关公开披露信息
。

一
、

公司本次股改动议的发起事项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
、

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
限公司

、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焦作市昌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

焦作市兆源矿产有限公司
、

史美勤
、

焦作市一方燃化有限责任公司
、

焦作市世兴塑胶有限公司
、

张复昌
、

孟祥龙
、

焦作市鸣盛
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

王宗彦
、

张国祥
、

王美玲
、

焦作市洁达洗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

焦作市江源机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

新乡
市起重机厂有限公司

、

重庆江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

焦作市翔云机械有限公司
（

以上股东统称为
“

动议股东
”）

等
２３

家作为焦
作鑫安的非流通股股东

，

合并名义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股
，

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股的
１００．００％

；

合并实际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
６９

，

３８５

，

７４７

股
（

名义和实际持股数的差额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的已获法院裁定增
持但没有过户的非流通股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
），

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股的
８６．５１％

，

超过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比例

，

共同提出对焦作鑫安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动议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的要求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股改发起权
、

代表权和表决权的持有股份是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非流通股
，

占总股本的
２８．７０％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根据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
《

民事裁定书
》，

焦作市中级法院裁定给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持的股份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非流通股尚未过户
，

这部分股份仍然挂在焦作鑫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名下

，

没有股改的发起权
、

代表权和表决权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对尚未过户的这部分股份出具了承担股
改权利义务的承诺

。

二
、

公司新流通股股东的形成原因和股改的特别安排
公司在重整计划批准时的原流通股股东为

８

，

２３４

户
，

持有公司全部的流通股股份
４９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
。

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焦作市中法院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

公司原全体流通股股东
（

８２３４

户
）

无偿让渡
１５％

的股份共计让
渡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股流通股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

该部分让渡的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股流通股被公司
１９

户原债权人和焦作通良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所持有

，

这
２０

户同时还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份
。

在本次股改方案中
，

新增的这
２０

户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流通股股
份

，

不享受股改对价
。

三
、

公司出具的新流通股股东特别声明和承诺
所有的新流通股股东特别声明和承诺

，

同意在本次焦作鑫安股改过程中
，

本承诺人持有的流通股不享受股改对价的方
案

；

同意只有原流通股股东现持有的流通股股份
（

股数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８

股
）

享受股改对价的方案
；

同意焦作鑫安用资本公积金向
原流通股股东现持有的流通股股份

（

股数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８

股
）

定向转增股份
。

四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在破产重整过程中

，

所有老股东
（

包括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
）

为解决公司债务问题而各自无偿让渡出了一部
分股份

，

在这一背景下
，

为充分平衡各方的利益需求
，

提出以下股改方案
：

（

一
）

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
在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中

，

原流通股股东
（

指破产重整前公司流通股股东
，

此概念下同
）

享受股改对价
，

新流通股股东
（

指通过破产重整获得流通股的
１９

户债权人和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共
２０

户
，

此概念下同
）

不享受股改对价
。

公司以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为公司债务重整而让渡
１５％

流通股份后的流通股本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８

股为基数
，

用资本公积金
向原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

，

转增比例为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流通股每
１０

股获得
６

股
，

转增后
，

相当于送股情况下原流
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４０２

股
。

（

二
）

改革方案追加对价安排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

（

三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对股改事项的特别承诺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登记持有的焦作鑫安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非流通股
，

以及依据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

焦民破
字第

２－２５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给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增持但尚未过户的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非流通股
，

除承担股权分置改革法
定承诺外

，

特别承诺如下
：

①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的焦作鑫安股份和已裁定尚未过户的焦作鑫安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②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
，

在焦作鑫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
，

将向焦作鑫安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提交
审议将其拥有的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

、

中州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河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文心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河南文艺出
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中原农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河南新华印刷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北京汇林纸业有限公司
７６％

股权
、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
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８８．２４％

股权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经营的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相关资产注入焦作鑫安
，

注
入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

８

亿元人民币的议案
，

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规定需要回避的除外
），

以
优化焦作鑫安资产质量

，

恢复和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

五
、

股改方案实施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改前 股改后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

（股） 比例（

％

） （股） 比例（

％

）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合

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６１．９９％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５１．９３％

国家股 国家持股

国有法人股

６４

，

２９１

，

６００ ４９．６９％

国有法人持股

６４

，

２９１

，

６００ ４１．６２％

社会法人股

１５

，

９１２

，

８８８ １２．３０％

社会法人持股

１５

，

９１２

，

８８８ １０．３０％

募集法人股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二、流通股份合计

４９

，

１７１

，

２００ ３８．０１％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７４

，

２５１

，

０４９ ４８．０７％

Ａ

股

４９

，

１７１

，

２００ ３８．０１％ Ａ

股

７４

，

２５１

，

０４９ ４８．０７％

Ｂ

股

Ｂ

股

Ｈ

股及其它

Ｈ

股及其它

三、股份总数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７ １００．００％

第七节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

、

本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前

，

公司主要经营纯碱
、

优质重质纯碱
、

轻质碳酸钙
、

氯化钙
、

化学试剂的生产
，

化学制药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公司收到焦作市环境保护局下达的督查通知
（

焦环督
〔

２００５

〕

５５

号
），

因公司生产废水超标
，

责成公司
在二期废水废渣综合利用工程未完成之前限产限排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公司决定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９

月
１０

日
，

对纯碱
厂

、

氯化钙厂和热电厂进行停产检修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

公司所属的药业分公司停产
。

此后
，

由于公司经营环境发生不利变化
、

资
金匮乏

、

环保问题等原因
，

公司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停滞至今
，

再也没有恢复过正常的生产和经营
。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经
历过破产重整和

《

重整计划
》

的执行
，

所有的资产已经通过拍卖的方式处置完毕
，

所有的负债清偿完毕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资产为零
、

负债为零
。

截止本报告书披露之日
，

公司处于无业务
、

无资产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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